林兰: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部长，四级高级检察官，检察委员会委员。2006年7月，获第四届广东省检察机关“十佳公诉人”称号；2012年3月，参与主办的萝岗区首宗黑社会组织犯罪908专案组被广州市检察机关记集体三等功。2013年8月，获得第五届广州市“人民满意政法干警暨十佳检察官”荣誉称号。2017年8月，获广东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个人三等功。

